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授課教師：蔡榮祥教授
上課地點：108教室
上課時間：10:10-13:00（二）
辦公室時間：09:00-10:00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法律條文、憲法解釋和政府運作。本課程考核方式是期中考50%、期末考50%。每次課程的第三節課會讓同學針對該次主題的釋憲案或憲法原始精神進行辯論和討論。

課程教材：
1.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修訂第四版，台北：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
2. 蔡榮祥，2023，《比較憲政工程：半總統制的次類型—總統國會制和總理總統制的憲政運作》，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 胡佛、沈清松、石之瑜、周陽山，2002，《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三民書局。
4. 大法官會議解釋和憲法法院判決。

第一週：課程介紹（2/24）
介紹本學期的課程綱要和考試方式
第二週：憲政主義與權力分立（3/3）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三章
釋字613號解釋

第三週：半總統制一：半總統制特徵和次類型（3/10）
蔡榮祥，2023，《比較憲政工程：半總統制的次類型—總統國會制和總理總統制的憲政運作》，第三章
釋字387、419號解釋

第四週：半總統制二：半總統制次類型和憲政運作（3/17）
蔡榮祥，2023，《比較憲政工程：半總統制的次類型—總統國會制和總理總統制的憲政運作》，第四章
釋字520、627號解釋

第五週：行政權一：總統的地位與職權（3/24）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六章
釋字543號解釋、585號解釋

第六週：電影欣賞（3/31）：總統之路

第七週：行政權二：行政院的地位和運作（4/7）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六章
蔡榮祥，2023，《比較憲政工程：半總統制的次類型—總統國會制和總理總統制的憲政運作》，第六章。
張君勱，1948，《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商務印書館。第五講。行政權（總統與行政院。
胡佛、沈清松、石之瑜、周陽山，2002，《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第十七章，憲政改革和憲法增修條文

第八週：立法權一：國會權力（4/14）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五章
釋字435號解釋、721號解釋、735號解釋

第九週：期中考（4/21）

第十週：立法權二：國會改革（4/28）

蔡榮祥，2025，《台灣半總統制的國會權力與憲政秩序：以總統國情報告、國會調查權和藐視國會罪為例》，東吳政治學報，43（2）：45-86。
2025憲判字第九號判決、釋字391號解釋

第十一週：司法權一：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一（5/5）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二章

第十二週：司法權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二（5/12）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二章

第十三週：地方自治一：地方自治（5/19）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八章
釋字523號解釋

第十四週：地方自治二：府際關係（5/26）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八章
憲判字第6號判決
第十五週：憲法的變遷：憲法修改和程序（6/2）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23，《憲法權力分立》，第九章
第十六週：期末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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